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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/2021_2022__E5_8F_B8_E

8_80_83_E5_88_91_E6_c36_50882.htm 【重点法条】 第一百七

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伪造、变造金融票证的，处五年以

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，并处 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

下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

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十年以

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

金或者没收财产： (一)伪造、变造汇票、本票、支票的； (

二)伪造、变造委托收款凭证、汇款凭证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

行结算凭证的； (三)伪造、变造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、文

件的； (四)伪造信用卡的。 单位犯前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

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

前款的规定处罚。 【相关法条】 《刑法》第194～196条。 【

意思分解】 1本条规定的是伪造、变造金融票证罪。本罪的

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，也可以是单位。犯罪对象金融票

证的范围法律上规定的很明确，即包括汇票、本票、支票、

委托收款凭证、汇款凭证、银行存单、信用证、信用证附随

的单据及文件、信用卡。行为方式不仅包括伪造，还包括在

真实的金融票证基础上的变造行为。 2注意本条规定的伪造

、变造金融票证罪与第194条票据诈骗罪、金融凭证诈骗罪、

第195 条的信用证诈骗罪、第196条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关系，

行为人伪造、变造金融票证的目的常常就是利用这些票证进

行诈骗活动，对此，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，应当视为牵连犯

，择一重罪论处，而不应数罪并罚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一百八



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，获取不正当利

益或者转嫁风险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

役，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： (一)单

独或者合谋，集中资金优势、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

合或者连续买卖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； (二)与他人串通，

以事先约定的时间、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

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

； (三)以自己为交易对象，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

卖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 者证券交易量的； (四)以其他方法

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。 单位犯前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

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五年以

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 【相关法条】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

年12月25日《刑法修正案》第6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1本条规定

的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。《刑法修正案》对本条内容作了

补充，即将非法操纵期货交易行为也纳入本条，本条的罪名

也相应修改为操纵证券、期货交易价格罪，本罪主观方面的

要求是以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为目的。 2本罪的行

为方式，应掌握法定的四种行为表现方式：一是利用资金优

势、持股或持仓优势、信息优势联合或连续买卖、操纵交易

价格；二是空买空卖；三是自买自卖；四是以其他方法人为

地操纵证券、期货交易价格的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一百八十六

条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规

定，向关系人发 放信用 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

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，造成较大损失的，处五年以下有

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；造成重

大损失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



以下罚金。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、行

政法规规定，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，造成重大损

失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

元以下罚金；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

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。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，对

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，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。 关系人的范围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和有关金融法规确定。 【相关法条

】 《商业银行法》第40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1本条第1款规定的

是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，第2款规定的是违法发放贷款罪

。两罪的 犯罪主体既可以由自然人(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

员)，也可以由单位构成。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是指向关

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，但条件却优

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。 2注意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

款罪与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界限，二者的差异有两个方面：一

是发放贷款的对象不同，前者的对象特定为关系人，后者则

为关系人以外的任何人。根据《商业银行法》的规定，关系

人包括两类人员：第一类是商业银行的董事、监事、管理人

员、信贷业务人员及其近亲属；第二类是前项所列人员投资

或者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公司、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。可见

，关系人即包括自然人，也包括单位。两罪差异的第二点在

于前者向关系人发放贷款只要“造成较大损失”即可构成犯

罪；而后者向关系人以外的人发放贷款则要求“造成重大损

失”才可构成犯罪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